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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计量员① 

1.2  职业编码 

4-08-05-06 

1.3  职业定义 

从事仪器、仪表、设备的计量检定、检查、校准、调整、修理及测试等工作

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或特殊要求下的恒温、恒湿、防振、净化、防静电等环境。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空间感，具备计算、分析、推理、判断能力，手指、

手臂灵活，色觉正常，声学计量员要求听力正常。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培训参考学时 

    四级/中级工 80个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60个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一

级/高级技师 40个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① 本职业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工种：长度计量员、力学计量员、热工计量员、电学计量员、无

线电计量员、时间频率计量员、声学计量员、化学生物计量员、光学计量员、电离辐射计量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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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四级/中

级工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正规培

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

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级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1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规

 
① 相关职业包括：仪器仪表制造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机动车检测工、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纤

维检验员、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员、药物检验员、环境监测员、信息通信网络测量员、

无线电监测与设备运维员、计量工程技术人员、仪器仪表工程技术人员、自动控制工程技术

人员等，下同。 
② 相关专业指：计量测试与应用技术、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工业自动化仪表技术、现代

测控工程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核与辐射检测防护技术、分析检验技

术、生物检验检测技术、光电仪器制造与维修、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电

技术应用、装备智能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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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正规

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 

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

考核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

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用审阅申报材料、答辩

等方式进行全面的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5，且考评人员为 3 人（含）

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不少于 120min；综合

评审时间不少于 2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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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必备的环境条件和仪器设

备，满足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检查、校准、调整、修理及测试要求的实训室或

实验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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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爱岗敬业，忠于职守，遵章守纪，安全操作。 

（2）认真负责，诚实守信，钻研技术，勇于创新。 

（3）节约成本，降耗增效，保护环境，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计量基础知识 

（1）计量体系基础知识。 

（2）计量业务的制度与流程。 

（3）计量管理信息系统基础知识。 

2.2.2专业技能基础知识 

（1）机械、电气、仪器仪表、化学等应用基础知识。 

（2）标准计量器具使用方法、调整方法及计量器具特性评定方法。 

2.2.3安全和环保知识 

（1）安全操作规程。 

（2）消防安全知识。 

（3）安全用电知识。 

（4）应急急救知识。 

（5）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知识。 

2.2.4质量管理知识 

（1）生产与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2）测量管理体系对计量器具管理的基本要求。 

2.2.5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知识。 



 
 

6 

（5）《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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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要

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本职业分为十个工种：长度计量员、力学计量员、热工计量

员、电学计量员、无线电计量员、时间频率计量员、声学计量员、化学生物计量

员、光学计量员、电离辐射计量员。以上十个工种对应的技能要求分别标注为（A）、

（B）、（C）、（D）、（E）、（F）、（G）、（H）、（I）、（J），有标注的为单独考核项，未

标注的为共同考核项。 

3.1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方 

法 

选 

择 

与 

工 

作 

准 

备 

1.1选定技

术规范及项

目 

1.1.1 能根据工作计量器具特

性评定要求,判断评定方式 

1.1.2 能根据被检定/校准工作

计量器具选定技术规范 

1.1.3 能根据被检定/校准工作

计量器具检定/校准需求，选定检

定/校准项目 

1.1.4 能识读所选定工作计量

器具技术规范的检定/校准项目

内容 

1.1.1技术规范的查找方法 

1.1.2检定/校准项目选取原

则和方法 

1.2确定标

准计量器具

及配套设备 

1.2.1 能确定满足技术规范要

求、溯源有效期内、状态正常的

标准计量器具 

1.2.2 能确定满足工作计量器

具技术规范要求的配套设备 

1.2.1量值传递和溯源规则 

1.2.2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对配套设备的要求 

1.3控制与

记录环境条

件 

1.3.1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环境条件(A)、

(H) 

1.3.2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振动环境条

件(B) 

1.3.3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通风环境条

件(C) 

1.3.4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接地、防静

电环境条件(D) 

1.3.5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1.3.1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1.3.2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对环境条件控制的要求 

1.3.3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对环境条件监测、记录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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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温度、湿度、接地、防静

电、防电磁干扰环境条件(E)、(F) 

1.3.6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噪声环境条

件(G) 

1.3.7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光反射环境

条件(I) 

1.3.8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电离辐射防

护环境条件(J) 

1.3.9 能控制实施满足工作计

量器具检定/校准的环境条件 

1.3.10 能监测满足工作计量器

具检定/校准的环境条件 

1.3.11 能按所选定技术规范要

求记录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校准

环境条件 

2. 

计 

量 

检 

定 

/ 

校 

准 

2.1检查通

用计量特性 

2.1.1 能按技术规范要求检查

被检定/校准的工作计量器具外

观 

2.1.2 能按技术规范要求检查

被检定/校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工

作正常性 

2.1.1 技术规范对工作计量

器具外观检查的要求 

2.1.2 技术规范对工作计量

器具工作正常性的要求 

2.2实施检

定/校准过程 

2.2.1能使用塞尺、平晶、量块、

刀口型直尺、工具显微镜、标准

钢卷尺、测长仪等几何量测量仪

器进行长度类工作计量器具的检

定/校准(A) 

2.2.2 能使用砝码、标准测力

仪、天平、精密压力表、质量比

较仪、标准容器、标准振动台、

标准扭矩仪等力学测量仪器进行

力学类工作计量器具的检定/校

准(B) 

2.2.3能使用标准水银温度计、

恒温槽、湿度标准箱、标准热电

偶、干井炉、数据采集仪、数字

温湿度计、温度二次仪表校准装

置等热工测量仪器进行热工类工

作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C) 

2.2.4能使用电能表检定装置、

数字多用表、接地电阻表检定装

置、绝缘电阻表检定装置、耐电

2.2.1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酸度计、浊度计、分光光度计、

气相/液相色谱仪、酶标仪、菌

落计数器、发光免疫分析仪的

操作方法，化学生物试剂、样

品取样的方法(H) 

2.2.2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的操作步骤与方法要求 

2.2.3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记录格式要求 

2.2.4标准计量器具维护保

养知识(A)、(B)、(C)、(D)、

(E)、(F)、(G)、(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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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检定装置、钳形电流表校准装

置、交/直流电子负载、钳形电流

表校准装置等电磁测量仪器进行

电磁类工作计量器具的检定/校

准(D) 

2.2.5能使用数字示波器、信号

发生器、失真度测量仪、频谱分

析仪、微波功率计、频谱分析仪、

LCR测试仪、微波功率计等无线电

测量仪器进行无线电类工作计量

器具的检定/校准(E) 

2.2.6能使用校表仪、通用计数

器(频率计)、时间间隔发生器、

时间检定仪、标准数字时钟等时

间频率测量仪器进行时间频率类

工作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F) 

2.2.7能使用声校准器、标准声

源、声强校准器、标准超声源、

声频信号发生器等声学测量仪器

进行声学类工作计量器具的检定

/校准(G) 

2.2.8 能操作可燃气体检测报

警器、酸度计、浊度计、分光光

度计、气相/液相色谱仪、酶标仪、

菌落计数器、发光免疫分析仪等

化学生物仪器设备，完成一般标

准物质配置，进行通用化学生物

类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H) 

2.2.9能使用验光镜片(箱)、发

光强度标准灯、标准光源箱、阿

贝折射仪标准块、总光通量标准

灯、标准亮度计、标准光照度计

等光学测量仪器进行光学类工作

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I) 

2.2.10 能使用剂量计、测氡仪

标准装置、CT 模体、放射性活度

测量仪等电离辐射测量仪器进行

电离辐射类工作计量器具的检定

/校准(J) 

2.2.11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要求，使用标准计量器具完成技

术规范的操作 

2.2.12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要求，记录被检定/校准工作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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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的结果 

2.2.13 能对所用的标准计量器

具、被检定/校准工作计量器具进

行维护保养 

3. 

数 

据 

处 

理 

及 

结 

果 

报 

告 

3.1数据处

理 

3.1.1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要求，计算测量结果的示值误差、

重复性 

3.1.2 能进行测量结果绝对误

差、相对误差和引用误差的表示

形式转换 

3.1.3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要求，判断测量数据的随机误差

和系统误差 

3.1.4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要求，计算算术平均值和实验标

准偏差 

3.1.5 能依据技术规范不确定

度评定示例流程，计算不确定度

分量、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3.1.1 示值误差、重复性的

定义与计算方法 

3.1.2 示值误差表示形式的

相关知识 

3.1.3 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

的判定方法 

3.1.4 算术平均值和实验标

准偏差的计算方法 

3.1.5 不确定度分量、合成

标准不确定度评估的知识 

3.2计量结

果报告 

3.2.1 能判定工作计量器具检

定/校准结果示值误差和相关特

性的符合性 

3.2.2 能按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的概率分布计算扩展不确定度 

3.2.3 能按技术规范要求报告

测量结果及测量不确定度 

3.2.1检定/校准结果的判定

方法 

3.2.2 扩展不确定度计算的

计算方法 

3.2.3检定/校准结果报告的

内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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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方 

法 

选 

择 

与 

工 

作 

准 

备 

1.1选定技

术规范及项

目 

1.1.1 能根据被检定/校准标准

计量器具选定技术规范 

1.1.2 能根据被检定/校准标准

计量器具检定/校准需求，选定检

定/校准项目 

1.1.3 能识读所选定标准计量

器具技术规范的检定/校准项目

内容 

1.1.1 检定系统表的查找方

法 

1.1.2 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

划分及标准物质分级的方法 

1.2确定标

准计量器具

及配套设备 

1.2.1 能确定满足技术规范要

求、溯源有效期内、状态正常的

高等级标准计量器具 

1.2.2 能确定满足标准计量器

具技术规范要求的配套设备 

1.2.1 技术规范对高等级标

准计量器具的要求 

1.2.2标准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对配套设备的要求 

1.3控制与

记录环境条

件 

1.3.1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力、

气流环境条件(A) 

1.3.2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力、

振动环境条件(B) 

1.3.3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通风环境条

件(C) 

1.3.4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接地、防静

电、高压防护环境条件(D) 

1.3.5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接地、防静

电、防电磁干扰环境条件(E)、(F) 

1.3.6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噪声环境条

件(G) 

1.3.7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环境条件(H) 

1.3.8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光反射、防

静电环境条件(I) 

1.3.9 能确认满足所选定技术

规范的温度、湿度、电离辐射防

护环境条件(J) 

1.3.10 能控制实施满足标准计

1.3.1 标准计量器具检定/

校准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1.3.2 标准计量器具检定/

校准对环境条件控制的要求 

1.3.3标准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对环境条件监测、记录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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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器具检定/校准的环境条件 

1.3.11 能监测满足标准计量器

具检定/校准的环境条件 

1.3.12 能按所选定技术规范要

求记录标准计量器具检定/校准

环境条件 

2. 

计 

量 

检 

定 

/ 

校 

准 

2.1检查通

用计量特性 

2.1.1 能按技术规范要求检查

被检定/校准的标准计量器具外

观 

2.1.2 能按技术规范要求检查

被检定/校准标准计量器具的工

作正常性 

2.1.1 技术规范对标准计量

器具外观检查的要求 

2.1.2 技术规范对标准计量

器具工作正常性的要求 

2.2实施检

定/校准过程 

2.2.1能使用测长机、电子水平

仪、激光干涉仪、多齿分度台、

量块比较仪、自准直仪等几何量

测量仪器进行长度类标准计量器

具的检定/校准(A) 

2.2.2能使用力标准机、标准加

速度计、活塞压力计、标准扭矩

机、标准硬度计、标准转速装置

等力学测量仪器进行力学类标准

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B) 

2.2.3能使用黑体辐射源、水三

相点、精密露点仪、测温电桥、

标准湿度发生器、标准铂电阻温

度计等热工测量仪器进行热工类

标准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C) 

2.2.4能使用多功能校准源、标

准特斯拉计、标准电压互感器、

标准电流互感器、工频电压比例

标准、电流比较仪等电磁测量仪

器进行电磁类标准计量器具的检

定/校准(D) 

2.2.5能使用矢量信号分析仪、

网络分析仪、测量接收机、场强

测量仪、示波器校准仪、误码测

试仪等无线电量仪器进行无线电

类标准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E) 

2.2.6 能使用 GPS 接收机（授

时）、原子钟、晶体振荡器、频率

比对器等时间频率测量仪器进行

时间频率类标准计量器具的检定

/校准(F) 

2.2.7 能使用超声探伤仪换能

2.2.1测长机、力标准机、

黑体辐射源等高等级标准计量

器具的使用方法 (A)、(B)、

(C)、(D)、(E)、(F)、(G)、(I)、

(J)  

2.2.2水中油分浓度分析仪、

元素分析仪、质谱联用仪、化

学需氧量(COD)测定仪、示差扫

描热量计、糖化血红蛋白分析

仪、生化分析仪、聚合酶链反

应分析仪的操作方法，复杂标

准物质配置方法(H) 

2.2.3标准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的操作步骤与方法要求 

2.2.4 标准计量器具检定/

校准记录格式要求 

2.2.5高等级标准计量器具

维护保养知识(A)、(B)、(C)、

(D)、(E)、(F)、(G)、(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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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标准传声器、声学分析仪、

倍频程滤波器等声学测量仪器进

行声学类标准计量器具的检定/

校准(G) 

2.2.8 能操作水中油分浓度分

析仪、元素分析仪、质谱联用仪、

化学需氧量(COD)测定仪、示差扫

描热量计、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

生化分析仪、聚合酶链反应分析

仪等化学生物测量设备，完成复

杂标准物质配置，进行大型化学

生物类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H） 

2.2.9 能使用紫外辐射照度标

准灯、光谱辐射照度标准灯、通

信用光谱分析仪、激光功率计、

标准色板等光学测量仪器进行光

学类标准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

(I) 

2.2.10 能使用照射量计、放射

性活度标准源、标准平面源等电

离辐射测量仪器进行电离辐射类

标准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J) 

 2.2.11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

范要求，使用高等级标准计量器

具完成技术规范的操作 

2.2.12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要求，记录被检定/校准标准计量

器具的结果 

2.2.13 能对所用的高等级标准

计量器具、被检定/校准标准计量

器具进行维护保养 

3. 

数 

据 

处 

理 

及 

结 

果 

报 

告 

3.1数据处

理 

3.1.1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要求，判断及修正所使用高等级

标准计量器具的系统误差 

3.1.2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进行测量数据异常值的判别和剔

除 

3.1.3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分析测量不确定度的来源及建立

测量模型 

3.1.4 能按所选定的技术规范

要求，计算检定/校准结果的不确

定度 

3.1.1 高等级标准计量器具

系统误差的判断和使用知识 

3.1.2 测量数据异常值的判

别和剔除知识 

3.1.3 分析测量不确定度的

来源及建立测量模型的方法 

3.1.4 所选定技术规范的不

确定度计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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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计量结

果报告 

3.2.1 能对标准计量器具的检

定/校准结果进行核验 

3.2.2 能依据不确定度对标准

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结果进行符

合性判定 

3.2.3 能对标准计量器具的检

定/校准结果做出结论 

3.2.4 能提出标准计量器具检

定/校准周期的建议 

3.2.1检定/校准结果的核验

要求 

3.2.2检定/校准结果符合性

判定原则 

3.2.3检定/校准结论判定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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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方 

法 

选 

择 

与 

工 

作 

准 

备 

1.1技术方

法验证 

1.1.1能判断检定规程、校准规

范或其他计量技术方法（标准技

术方法）的适用范围、计量条件、

计量参数等 

1.1.2 能发现偏离标准技术方

法的情况 

1.1.1标准技术方法的内容 

1.1.2 标准技术方法的验证

要求 

1.2偏离方

法验证 

1.2.1能对偏离方法进行验证 

1.2.2 能根据偏离方法编制作

业指导书 

1.2.3 能按预期要求对偏离方

法的适用性进行判断 

1.2.1 偏离方法验证的相关

知识 

1.2.2技术文件编写知识 

1.2.3 偏离方法分析手段和

方法 

2. 

数 

据 

处 

理 

及 

结 

果 

报 

告 

2.1数据处

理 

2.1.1 能评估偏离标准技术方

法的影响 

2.1.2 能评定在偏离标准方法

情况下的测量不确定度 

2.1.1 偏离方法的测量不确

定度来源分析相关知识 

2.1.2偏离方法的 A类、B类

不确定度评定方法和扩展不确

定度计算的知识 

2.2计量结

果报告 

2.2.1能对计量结果进行解释 

2.2.2能审核并签发计量证书 

2.2.1 技术方法、计量结果

溯源性及符合性知识 

2.2.2 计量证书审核签发要

求 

3. 

调 

整 

和 

维 

修 

3.1计量器

具调整 

3.1.1 能发现计量器具零位误

差并进行调整 

3.1.2 能发现计量器具的灵敏

度误差并进行调整 

3.1.1 计量器具的基本原理

及零位误差的调整方法 

3.1.2 计量器具灵敏度误差

的发现及调整方法 

3.2计量器

具维修 

3.2.1 能对计量器具进行常规

维护 

3.2.2 能对计量器具零部件进

行维修 

3.2.1 计量器具维护的基本

知识 

3.2.2 计量器具的结构及零

部件维修方法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技术管

理 

4.1.1 能撰写建立计量标准的

技术报告 

4.1.2 能制定标准计量器具的

期间核查方案 

4.1.3 能参加计量比对和能力

验证工作 

4.1.1 计量标准技术报告撰

写要求 

4.1.2 标准计量器具期间核

查方法 

4.1.3 计量比对和能力验证

基本知识 

4.2技术培

训 

4.2.1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等级进行操作技能培训 

4.2.2 能对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等级进行专业技术知识培训 

4.2.1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等

级操作技能培训要求 

4.2.2三级/高级工及以下等

级专业技术知识培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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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方 

法 

选 

择 

与 

工 

作 

准 

备 

1.1新方法

起草 

1.1.1 能根据溯源需求进行新

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1.2 能进行新方法起草前的

资料收集与整理 

1.1.3能依据 JJF1071《国家计

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起草新方

法 

1.1.1 新方法起草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分析方法 

1.1.2资料收集与整理方法 

1.1.3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

写知识 

1.2技术方

法确认 

1.2.1能对新方法进行确认 

1.2.2 能根据新方法编制作业

指导书 

1.2.1新方法确认方法 

1.2.2 新方法作业指导书的

编制知识 

2. 

数 

据 

处 

理 

及 

结 

果 

报 

告 

2.1数据处

理 

2.1.1 能分析新方法测量结果

的影响因素 

2.1.2 能评定新方法测量结果

的不确定度 

2.1.1 新方法的影响因素分

析方法 

2.1.2 新方法的测量结果不

确定度评定方法 

2.2计量结

果报告 

2.2.1 能对新方法进行验证并

对结果进行分析 

2.2.2能按新方法出具证书 

2.2.1 新方法验证及结果分

析方法 

2.2.2 新方法出具证书的要

求 

3. 

调 

整 

和 

维 

修 

3.1计量器

具调整 

3.1.1 能通过软件对计量器具

进行调整 

3.1.2 能通过硬件调整使计量

器具达到技术指标要求 

3.1.1 计量器具特性的软件

调整方法 

3.1.2 计量器具特性的硬件

综合调整方法 

3.2计量器

具维修 

3.2.1 能对计量器具进行系统

维护 

3.2.2 能对计量器具进行电子

电路维修 

3.2.1 计量器具系统维护知

识 

3.2.2 计量器具电子电路故

障诊断与维修知识 

4. 

技 

术 

管 

理 

和 

培 

训 

4.1技术管

理 

4.1.1 能组织计量标准建立和

管理 

4.1.2 能组织接受计量考核和

评审 

4.1.3 能主持参加计量比对和

能力验证工作 

4.1.1 计量标准建立的组织

和管理知识 

4.1.2 计量标准和机构考核

评审知识 

4.1.3 计量比对和能力验证

系统知识 

4.2技术培

训 

4.2.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等

级进行计量校准基础知识培训 

4.2.2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等

级进行工作指导 

4.2.1二级/技师计量基础知

识培训要求 

4.2.2二级/技师工作指导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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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方法选择与

工作准备 
20 20 20 25 

计量检定/校

准 
35 35 — — 

数据处理及

结果报告 
15 20 15 10 

调整和维修 — — 20 25 

技术管理和

培训 
— — 2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技能

要求 

方法选择与

工作准备 
30 25 20 30 

计量检定/校

准 
40 40 — — 

数据处理及

结果报告 
30 35 30 25 

调整和维修 — — 20 15 

技术管理和

培训 
— — 30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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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标准附录 

本职业标准参考法律、法规、规范及标准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33-2018《计量标准考核规范》 

J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